


5.2卖方应在不迟于每批合同标的备妥待运前 1 日通知买方 。

5.3如果卖方未能按照合同规定的服务期限交货，卖方应按每天迟交合同标的金额的

百分之一 (1%)的比率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支付不能免除卖方继续交付相关合同标的的义

务。

如果卖方在合同规定的服务期限后十日内仍未能交付全部或部分标的，在不妨碍买方

采取其他救济手段的情况下，买方可以向卖方发出书面违约通知从而全部或部分地终止合

同 。

第六条、 履约保证金

6. 1本项目无需缴纳履约保证金 。

第七条技术资料

7. 1 技术资料随合同标的同时交付给买方 。

第八条 交付

第九条 验

8. 1 接到买方供货通知后，于2025年12月30且前将产品送到指定地点 。

收

9.1 卖方应严格按照国家标准、 技术规格、 谈判文件及本合同的技术要求，按照合同

规定向买方提交符合技术要求的成果，保证项目成果质量通过买方及上级部门的检查验收。

同时，卖方为本项目提供规定的免费售后技术咨询服务 。

9.2卖方提供的货物不符合询价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买方有权拒收货物，由此引起

的退货、 重新更换、 赔偿损失等所有风险，均由卖方承担。

9. 3货物的验收应按国家标准、 厂方技术标准及合同约定进行质量验收。 卖方应为买

方提供详细的验收手册，买方对货物验收合格后，双方共同签署验收合格证书。 验收中发

现货物达不到验收标准规定，卖方必须及时重新更换货物，并且承担由此给买方造成的损

失。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0.1买方有权选择本条款规定的任意或全部救济方式 。

10.2卖方应在收到买方索赔要求后14日内作出书面回复，否 则该索赔要求将被视为

已被卖方接受。 卖方应在买方发出索赔要求后14日内， 按照买方选择的救济方法解决索赔

事宜。

10.3卖方所交货物品种、 型号、 规格、 质量不符合有关质量标准和谈判文件及合同约

定的，卖方应当自买方验收不合格之日起 2日内予以更换至达到要求，否则，买方有权解

除合同， 买方不再支付卖方任何费用，卖方应当赔偿买方全部损失并支付合同总价款20%

的违约金 。

10.4卖方逾期交付货物的，每逾期1天，卖方应当向买方偿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额

的5%的违约金。 逾期超过_7天的，买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卖方时生

效。买方不再支付卖方任何费用，卖方应当赔偿买方全部损失并支付合同价款20%违约金。

第十一条 不可抗力



11.1合同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 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

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并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以减少不可抗力

造成的损失，因不可抗力产生的损失由双方协商解决。

11.2不可抗力事件持续超过30日，任一方均有权解除本合同。

第十二条 合同的终止

12.1如果卖方有下述违约行为，买方可以全部或部分地终止合同：

卖方在合同规定的交付期限后Z日内仍未能交付合同标的和/ 或技术资料； 或者卖方

未能履行合同项下任何其它义务，并且在收到买方违约通知后2日内仍未能对其违约行为

作出补救。

12.2 在买方全部或部分终止合同的情况下，买方可以以适当的条件取得与未按合同规

定交付的标的和/或文件和/或未提供的服务类似的标的和/或文件和/或服务，卖方应承担

买方由此发生的额外费用。 但是，卖方仍应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中没有终止的部分 。

第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买方所

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第十四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4. 1合同附件包括：
①买方发布的谈判文件；

②卖方提交的响应文件；

③《成交通知书》 ;

④买方和卖方商定的其他必要文件。

14.2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

14.3合同文件应能相互解释、相互说明。若合同文件之间有矛盾， 则以最新文件为准 。

14.4本合同经双方盖章、 代表人签字后生效 。

14.5本合同一式 伍份，买方执贰份，卖方执贰 份，代理机构执壹份。

卖方(公章) : 徐州禾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

买方(公章): 邳州市农业农村局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

地   址 ： 邳州市行政中心四亏校

邮   编 ： 221300

电    话 ：

开户银行：

账   号 ：

日    期 ： 2025年  11 月 14 日

人
(签字) :

地  址 ： 徐州市中山南路财富贵邦大厦

邮  编 ： 221000

电   话 ： 15162139850

开户银行：徐州农商银行鼓楼支行

账   号 ： 3203020161010000013033

日   期 ： 2025年  11 月 14  日


